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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0 
 

以下為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今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在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

就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一號報告書進行公開聆訊的開場發言： 
 
主席： 
 
  我們這一輩人，當然記得香港曾經有所謂「九七問題」，它最初是由土地契

約問題引發的。後來香港順利回歸，由《基本法》規定五十年不變，土地契約也

是其中的重要內容。基本法裏有專門的章節講述土地契約，例如第一百二十條規

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已批出、決定、或續期的超越一九九七年六月三

十日年期的所有土地契約和與土地契約有關的一切權利，均按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法律繼續予以承認和保護。」 
 
  所以，一九九七年七月，新成立的特區政府決定，作康樂用途的土地契約期

滿的，可續期十五年。這決定受到社會認同。 
 
  十五年過去，一批契約再面對續期，我們在續期前做了周詳的研究，考慮了

法律觀點、公眾利益、體育設施的供求、會所多年來的投入、以至會員的期望等

因素，肯定以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批出土地的功能，決定可予再續期十五年，並同

時告知有關契約承租人： 
 
（一）不應期望新續的契約到期滿時仍會按原先條件再獲續期； 
 
（二）須與民政事務局商討同意向外界團體擴大開放其體育設施，並寫進新的土

地契約中。 
 
  一如過往，我們支持具體的契約續期前，都會確定所涉土地並無計劃作公共

用途，而且，在契約內亦都載有條款，說明政府只要向承租人給予適當的通知，

即有權基於公共用途為理由而收回契約指定的用地。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為十個私人體育會和四個非政府機構，延續了它們的

私人遊樂場地契約。這十個私人體育會中，包括南華體育會、九龍木球會、九龍

草地滾球會、九龍印度會、巴基斯坦協會、菲律賓會等。非政府機構中，包括有

香港壘球總會。這些會所裏有政府一般較少提供的設施，有助在香港發展多元化

的體育項目。 
 
  雖然今天政府提供的公共體育設施已比以往為多，但市民對體育康樂設施的

需求仍然十分殷切，私人體育會向超過十四萬會員提供各種設施，有助紓緩對公

共體育設施的壓力。一些私人體育會經過多年的發展，擁有適合主辦大型國際體

育活動的設施，還有助香港舉辦國際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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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繼續監察「開放計劃」的實施進展，並且會跟進一些開放度偏低的個

案。對於未訂出有效開放計劃的會所，我們不會同意契約續期。 
 
  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是過去歷史所形成，有些存在已逾百年。我們理解近年社

會民情的變化。本屆特區政府就任以來，尤其關注土地和房屋供應。我們因此已

於今年九月就私人遊樂場地契約開始進行全面的政策檢討，涉及綜合的發展目

標、公眾不同方面的利益、體育康樂方面的長遠政策目標、土地的其他潛在用途

和財政收益、會所的設施與配套硬件等，以至契約承租人、會員和員工的利益等。

除民政事務局外，相關政策局及部門亦參與檢討工作，包括如發展局、地政總署、

規劃署、差餉物業估價署等。 
 
  正如審計報告中指出，政府把土地批租予私人體育會發展體育康樂設施供會

員使用，由來已久。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涉及各方面的需要和要求，要深入探

討，在各個不同的目標之間取得適當平衡。由於檢討工作涵蓋的範圍既廣泛且複

雜，我們估計於二○一四年底可有初步的結果。 
 
  我感謝審計署就這課題所做的工作和完成的報告。我同意報告書第 5.8 和 5.9
段羅列的各項建議。至於報告書內提及懷疑違反契約的個案，我們會逐一跟進。 
 
  我就作這簡單說明，我和同事們願意回答議員的問題。多謝主席。 

完 


